
上海市水务局

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

受理号：SHGX20256461

上海城投水务（集团）有限公司制水分公司：

你单位于2025年 12月 4日提出的取水许可证核发（延续）

的申请，经审查，你单位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法定条件、

标准，根据《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五条、

第四十一条、第四十三条、第五十三条，《上海市取水许可和

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实施办法》第十七条、第十八条的规定，本

机关决定：

一、延续许可意见

你公司所属徐泾水厂在本次取水许可证有效期内，未取用

河道水作为水厂原水。本项目取水计量设施完整，运行正常。

经对你公司的取水工艺、退水水质、计量设施等情况进行

审核，符合相关地表水取水许可证核发（延续）要求，同意你

公司取水许可延续申请，并核发取水许可证。取水权人、取水

地点、水源类型等不变；取水用途为制水供水；取水量 3 万立

方米/年；取水许可证有效期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至 2030 年 12

月 31 日。



二、相关事项

（一）你公司应继续落实有效的原水处理技术和净水工艺，

以确保供水水质达标，该取水口仅作为应急备用，应加强管理

和保护，应急备用取水口的启用及管理需按照《上海市供水调

度管理细则》执行，完善突发事件处置预案和安全保障措施。

（二）取水计量设施是缴纳水资源税的重要依据，你公司

应当按照计量规程的规定对本工程取水计量设施实施周期检

定，保证取水计量设施正常运行和量值准确，按规定填报取水

统计报表，并根据本市执行的水资源税税额按时申报缴纳水资

源税。

（三）你公司应根据有关规定，于每年的 12 月 31 日前向

审批机关报送本年度的取水情况和下一年度取水计划建议，同

时接受取水许可监管部门的日常监管。

（四）在取水许可证有效期限内，若取水量或者取水用途、

取水水源或者取水地点、退水地点、退水量或者退水方式发生

改变，应按有关规定，重新进行水资源论证和办理取水许可手

续；若取水单位名称或法人代表变更，应向我局提出变更申请

并办理变更手续。

（五）若本取水许可证有效期届满需延续，你公司应当在

有效期届满 45 日前按有关规定向我局提出延续取水申请。



上海市水务局
@上海市水务 局@

 

抄送：上海市水务局执法总队，上海市供水管理事务中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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